附件2
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推荐表
	单位名称
	           省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 区（县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街道（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（村）

	
基本工作和各项标准达标情况、认定为星级充分就业社区的年份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市（地、州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荐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复核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（本推荐表一式两份）

填表说明：
1.“认定为星级充分就业社区的年份”即“认定为省级充分就业社区的年份”；
2.“基本工作和各项标准达标情况”，请严格按照推荐标准逐项填写，相关指标应与“社区就业工作情况表”（附件6）保持一致；
3.上报推荐表时不打印此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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